说明：项目所有参数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响应内容，评审时报价人的响应内容发生负偏离一项（含）以上的，视为报价无效。报价人应对照参数要求逐条作明确的报价响应，并在“商务、技术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中作出偏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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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阻尼器
试验台
	设备主要用于阻尼器的性能测试，满足不同速度的阻尼力测试，同时还可用于各类材料、部件的动态性能、疲劳以及静态力学的性能试验。采用微机控制，可实现正弦波、三角波、方波、斜波、锯齿波、随机波，自由波且可实现各类波形的组合输出。控制方式包含力、位移、变形PID闭环控制，并可实现任意控制模式的平滑无扰切换。需配备测试专用工控机及测试软件，横梁位置可调，配置专用工装，满足长期工作。
一、主要功能如下：
1.检测功能：能满足弹簧动态疲劳、程控疲劳和静态力学性能。
2.主机单元：主机应为双立柱加横梁底座（立柱表面电镀硬铬）框架式结构，伺服直线作动器在横梁上。
3.控制系统单元：可支持多路闭环的核心控制模块。
4.全数字通用信号调理单元：具有控制模式无扰平滑切换功能。
5.具备试验力衰减到指定负荷停机功能。
6.具有单个试样试验力-时间曲线实时显示功能，并保存各个时段的负荷衰减数据。
7.可以做单件试样的试验，也可根据试样的性质进行多件试样的试验。
二、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高刚度双立柱加横梁底座框架结构立柱有效距不小于550mm；立柱直径不小于70mm。上横梁采用电动升降、手动十字锁紧，最大可调整试验净空间不小于700mm。机架刚度不低于3×108 N/m；
2.最大（动静态）试验力不低于±20000N，不低于150%的过载能力，与控制系统配合，示值误差不高于±0.5%；
3.主要试验波形至少满足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频率范围不小于0.01-10HZ；
4.采用适用于动静态试验的专用电动伺服直线作动器,大导程大刚度，抗测向能力强,最高响应时间不超过1.2ms，频率响应不小于15Hz；
5.试验空间可调整，最大作动拉伸行程不小于150mm；
6.夹紧方式:手动夹紧；
7.电动缸最大速度不低于160mm/s；
8.试验力动态示值波动度≤2%；
9.主电机功率≥4kW。
10.工控机运行内存不低于8GB，应同时配置固态（≥256GB）和机械硬盘（≥1TB），配备测试专用软件，可定义任意功能的试验波形组合，形成试验谱与试验过程，控制试验机完成各类复杂功能动态试验。
	1
	套

	商务要求
	1.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  2  年。
2.技术支持和服务：
完全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技术质量规范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和技术规范等要求的全新合格产品（包括所有零部件、元器件和附件）。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须无偿调换同样产品，以达到供货要求。
按国家有关规定报价人承诺实行“三包”（包退、包换、包修）服务，其他售后服务按成交人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书执行。
3.知识产权
本项目在交付时，所有涉及本项目的数据成果、资源、资料以及产权归属采购人。报价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披露、转让和销售有关的技术成果、技术诀窍、秘密信息、技术资料和文件。除本项目工作需要之外，未得到甲方的书面许可，报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商业性地利用上述资料和技术。
报价人因未经授权而实施的商业性复制行为构成违约或侵权责任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其承但相关责任并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4.付款要求
本项目总价已包含了购买货物的价格及安装、调试、保修、售后服务及将货物运至指定地点所发生的运费、装卸费等货物伴随服务的费用及其它相关费用，和所需缴纳的一切相关税费。项目无预付款，合同中所有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人使用后，被选中的报价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如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资金到账时间以柳州市财政部门资金审批进度为准，若有其它特殊情况，由双方共同协商。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2日内，以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等非现金方式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不足额缴纳的，或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额度不足的或者保函、保险有效期低于合同履行期限（即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至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及义务之日止）的，不予签订合同。如报价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合同相关条款追究其责任。采购人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30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
履约保证金账户：
名  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西江支行
账  号：452060600018120020185
转账时注明：磁流变阻尼器试验台采购(重）项目，采购编号LZPU2025-39-1 履约保证金电汇、转账的持银行回执复印件（非电汇、转账的出具其他保证金递交证明文件）、中标（成交）通知书（确认书）及合同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同。
6.验收要求
（1）报价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内容在合同实施阶段必须严格执行。报价人应认真对待方案和承诺内容，确保其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采购文件和应标文件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③货物符合国家官方合格标准。
（2）中标供应商须确保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或原厂组装）的全新产品，，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3）供货时中标供应商应将关键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4）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验收时供应商必须有授权代表在场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如正式验收时供应商授权代表未到场参加验收则视为供应商对验收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或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鉴定费（含运行产生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中标供应商必须依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和应标文件的承诺，将设备、系统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并完成采购人的人员培训方可申请采购人正式验收。
（6）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含运行耗材、验收专家费等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支付。报价人在报价时自行考虑。
（7）如果验收时中标供应商所提供设备达不到采购项目的技术需求，在整改期限20日内中标供应商仍无法提供满足项目技术要求的设备，采购人可以终止项目，中标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